环翠区工商局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
        2012年工商环翠分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《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积极采取多种形式全面深化政务信息公开工作，结合工作实际，依法公开政务内容，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全力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相关政策、政务信息。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：
        一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概述
        2012年，我局认真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明显成效。全年，通过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平台以及新闻媒体、档案馆、图书馆、公告栏、电子显示屏等多条途径，主动向社会公开机构建设、依法行政、监管服务中形成的政府信息，从内容分类看，政策法规24条，业务工作11条，统计数据13条，其他信息1条，为公众提供了良好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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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（一）组织领导坚强有力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2012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，明确职责分工，细化工作措施，认真抓好政府信息公开重点任务落实，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质量不断提高。同时，专门安排了政务信息公开办公室，实现了服务指南上桌、制度上墙、文件入柜，接待来访群众条件得到明显改善，各种办公设备进一步完善。
        2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。适应工商业务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，进一步健全完善了深化政务公开、加强政务服务的长效机制，努力提升政府信息公开规范化水平。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改，细化了信息公开工作流程和重点环节规定，并对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提出了具体守则，要求依法、按时公开各种政府信息，促进政府机关依法行政，全面接受社会监督。同时，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、统计分析、档案管理等制度，规范信息发布程序，提高信息公开管理水平。
        三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及公开平台建设情况
        对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、行政许可、工商职责、统计数据、工作动态、办事流程、机构职能、联系方式等政府信息，按规定及时予以公开。对食品安全监管、驰（著）名商标争创、服务市场主体发展、便民利民举措等重点领域，加大信息公开力度，扩大信息公开
范围，及时准确公开发布信息。
　　 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情况
        2012年，我局未接到群众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        五、收费及减免情况
        2012年，我局没有因依申请公开收取费用的情况。
        六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情况
        2012年，我局未出现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起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情况。
        七、保密审查及监督检查情况
        2012年，我局保密部门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了全方位的保密安全审核，进一步健全了事前保密审查、事中数据核查、事后监督检查三级检查体系，确保所有公开信息准确无误。
        八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        2012年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新进展，但距离群众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，主要是发布信息的数量需要进一步增加，信息公开的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宽。改进措施：
        一是围绕加快促进市场主体发展、提升企业商标意识、维护市场秩序稳定等中心工作，积极探索深化政务公开、加强政务服务的有效途径，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群众。
        二是针对社会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等热点问题，加大主动公开力度，进一步提高信息公开的数量和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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